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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财政局
海财农复字〔2018〕4356 号 类别：(B) 签发人：黄淡标

海口市财政局
对海口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

第 41号建议的会办意见

市农业局：

刘尉伊丹代表提出《关于完善提升五一田洋片区农业基础设施的

建议》（41号）收悉。我局已认真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复如下：

一、我市农业基础设施保障情况

2017 年度，我市积极筹措各级涉农资金，确保财政支农重点。

全年统筹拨付涉农资金 8.5 亿元，主要包括：拨付水资源管理和

保护经费2.6亿元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4,582万元，

确保水安全和水环境治理工作顺利推进；拨付 1.5 亿元，用于罗

牛山猪场拆迁损失补偿，推动我市畜牧业转型升级；拨付 6,000

万元，支持桂林洋热带农业公园园区以及蔬菜温室大棚建设;拨付

菜篮子保供稳价资金 5,000 万元和蔬菜种植基地土地流转金

1,768 万元，保障“菜篮子”发挥保供稳价作用；拨付 1,394 万元，

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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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相关工作措施和建议

结合刘尉伊丹代表提出完善提升五一田洋片区农业基础设施

工作思路，我局相关建议如下：

一是主管部门深入研究农业基础设施相关政策扶持。市农业

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发改委等市级有关职能部门，要积极对接省农

业局、省水务局和省发改委等上级主管部门，争取上级政策指导

和支持，加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和田洋整治，大力发展设施

农业，切实提高我市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。

二是探索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。以规模化、标准化、绿色

化、品牌化为导向，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、经营体系、科技体

系、流通体系。突出都市农业特色，高标准建成一批花卉、蔬菜、

热带水果、南药、畜禽等现代农业示范基地。建设农业大数据信

息化服务平台，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，支持农产品线上交易；加

大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力度，提升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。

三是多渠道筹措农业基础建设资金。一是市农业局、市水务

局、市发改委等市级职能部门对口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上级专项

资金支持，逐步补齐我市农业基础设施短板。二是多渠道吸引社

会资金，拓展融资渠道，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、

特色农产品和生态环境建设。三是研究制定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

旅游发展的用地、财政、金融等扶持政策，大力发展设施农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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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和田洋整治，因地制宜打造一批休闲

农业点、创意农业点和农耕文化体验区。

专此回复。

海口市财政局

2018 年 7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陈琛，电话：68722691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府办公厅。


